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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前
言

現
代
中
國
佛
教
改
革
健
將
大
醒
法
師
（
一
九○

○
-

一
九
五
二
）
在
新
竹
三
年
（
一
九
四
九-

一
九
五
二
）
記
事
，

過
去
很
少
有
臺
灣
佛
教
史
學
者
或
新
竹
在
地
的
文
史
工
作
者
，

能
從
較
深
入
的
歷
史
發
展
脈
絡
與
處
在
現
代
臺
灣
佛
教
巨
大
轉

折
點
上
的
歷
史
角
色
這
雙
層
兼
顧
的
觀
察
角
度
，
來
理
解
他
與

介
紹
他
，
導
致
他
在
新
竹
三
年
的
相
關
記
事
，
通
常
被
提
及
的

就
僅
限
以
下
幾
點
：

一
、
一
九
四
九
年
四
月
底
，
因
大
陸
統
治
權
即
將
鼎
革
，

所
以
在
一
片
離
亂
的
大
逃
亡
潮
中
，
大
醒
法
師
帶
著
過
度
高
血

壓
的
病
軀
，
匆
忙
離
開
浙
江
名
剎
雪
竇
寺
住
持
的
職
位
，
只
帶

著
身
為
太
虛
大
師
改
革
派
佛
教
刊
物
《
海
潮
音
》
主
編
的
相
關

稿
件
與
證
件
等
，
先
到
臺
北
市
仍
有
市
府
兵
役
科
和
警
務
處
的

交
通
大
隊
在
內
的
名
剎
善
導
寺
短
暫
落
腳
，
擔
任
該
寺
導
師
之

一
與
主
編
《
海
潮
音
》
的
在
臺
復
刊
事
宜
。

二
、
但
因
在
善
導
寺
的
居
處
環
境
不
佳
，
  2
又
法
務
過
於

忙
碌
，
導
致
高
血
壓
病
況
嚴
重
，
不
得
已
在
一
九
五○

年
四
月

底
轉
到
新
竹
市
香
山
一
座
北
門
鄭
家
所
有
的
「
一
善
寺
」
養
病

，
同
時
繼
續
編
輯
與
發
行
《
海
潮
音
》
的
臺
灣
版
。
該
寺
的
環

境
幽
雅
，
花
木
扶
疏
，
房
屋
不
多
，
鄰
近
海
邊
，
又
有
寺
中
帶

髮
修
行
的
幾
位
齋
姑
，
很
細
心
的
照
料
他
的
生
活
起
居
。
  3

三
、
一
九
五
一
年
秋
季
，
大
醒
法
師
因
來
新
竹
市
香
山
養

病
一
年
半
多
，
他
的
高
血
壓
病
況
略
有
好
轉
，
便
應
聘
到
新
竹

市
青
草
湖
靈
隱
寺
主
持
「
臺
灣
佛
教
講
習
所
」
的
第
一
屆
招
生

與
教
學
工
作
。
一
九
五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八
日
，
舉
行
開
學
典
禮
。

可
是
，
病
軀
不
堪
負
荷
，
才
主
持
一
個
多
月
的
教
學
與
教

務
工
作
，
又
於
同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
，
並
一
度
帶
著
學
員
北
上

臺
北
縣
五
股
坑
觀
音
山
凌
雲
禪
寺
，
替
蔣
經
國
的
亡
母
毛
福
梅

埋
骨
風
城
：
現
代
佛
教
改
革
健
將
大
醒
法
師	

  

在
新
竹
三
年
記
事
 1
（
一
） 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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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辦
辦
大
型
經
懺
法
會
祈
冥
福
。
這
是
延
續
他
在
浙
江
奉
化
住

持
雪
竇
寺
時
的
慣
例
。
  4 

不
過
，
他
這
次
沒
有
按
佛
教
慣
例
，
分
給
前
往
參
與
凌
雲

禪
寺
法
會
助
唸
經
懺
者
應
得
酬
勞
，
反
而
決
定
用
此
筆
酬
勞
，

來
為
學
員
統
一
置
辦
僧
鞋
僧
服
等
，
以
改
進
學
員
外
在
威
儀
。

但
，
對
處
於
極
端
窮
困
下
的
眾
學
員
來
說
，
能
有
收
入
可
供
日

常
開
銷
才
是
第
一
優
先
，
所
以
有
人
撕
去
講
堂
上
所
貼
的
公
告

，
以
示
極
度
不
滿
的
無
言
抗
議
。

之
後
，
由
於
路
況
不
佳
，
又
在
半
夜
搭
軍
方
所
派
的
車
輛

前
往
，
「
山
上
又
沒
有
電
燈
，
也
沒
有
包
袱
人
情
。
回
來
之
後

，
因
為
大
家
不
舒
服
，
也
沒
有
什
麼
好
處
，
二
方
面
大
醒
法
師

被
唯
慈
與
許
多
法
師
，
弄
得
難
以
招
架
，
哭
了
起
來
。
三
更
半

夜
在
房
間
哭
得
蠻
傷
心
的
大
醒
法
師
，
回
到
山
上
來
，
再
加
上

鬧
了
風
波
，
整
晚
沒
睡
，
為
此
就
中
風
了
。
一
中
風
當
然
我
們

就
這
樣
解
散
了
」
。
  5 

如
此
則
他
既
無
法
持
續
主
持
：
「
臺
灣
佛
教
講
習
所

」
的
教
學
與
教
務
工
作
，
就
只
好
委
請
他
人
暫
時
代
理
。
  6 

一
九
五
二
年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他
被
送
到
臺
北
鐵
路
醫
院
，
請

醫
生
治
療
無
效
。
之
後
被
草
率
安
置
在
善
導
寺
，
勉
強
用
各
種

藥
物
試
著
治
療
，
直
到
一
年
後
（
一
九
五
二-

十
二-

十
三
）
病

死
為
止
。
所
以
，
他
在
公
務
方
面
，
與
靈
隱
寺
的
關
聯
性
，
僅

此
一
個
多
月
在
該
寺
主
持
「
臺
灣
佛
教
講
習
所
」
的
教
學
與
教

務
工
作
而
已
。

四
、
之
後
，
因
靈
隱
寺
主
持
無
上
法
師
，
接
受
大
醒
法
師

信
徒
與
學
員
共
同
支
付
建
塔
所
需
費
用
，
便
親
自
辛
勞
地
為
其

建
一
簡
陋
的
有
水
泥
基
座
的
方
形
塔
，
以
置
放
大
醒
法
師
火
化

後
的
靈
骨
舍
利
。

此
塔
旁
立
有
一
塊
建
塔
因
緣
的
碑
文
。
又
因
大
醒
法
師
平

時
常
自
署
「
隨
緣
老
人
」
，
所
以
此
塔
取
名
「
隨
緣
塔
」
。

五
、
但
因
「
隨
緣
塔
」
地
點
偏
僻
，
又
長
期
無
人
照
顧
清

理
，
十
分
荒
廢
，
雜
草
叢
生
。
所
以
等
到
其
同
門
印
順
長
老
所

創
辦
、
位
在
新
竹
市
高
峰
路
丘
陵
上
的
「
福
嚴
精
舍
」
內
，
增

建
一
處
「
福
慧
塔
院
」
時
，
便
將
靈
隱
寺
「
隨
緣
塔
」
內
的
大

醒
法
師
靈
骨
舍
利
，
移
至
「
福
慧
塔
院
」
置
放
。

六
、
迄
今
，
靈
隱
寺
「
隨
緣
塔
」
內
已
無
置
放
任
何
骨
灰

，
只
是
空
塔
依
然
存
在
，
供
人
憑
弔
而
已
。

所
以
，
過
去
雖
有
五
種
主
要
記
事
來
源
：
（
一
）
侯
坤
宏

博
士
所
寫
的
「
未
竟
之
業
：
新
竹
靈
隱
寺
辦
學
史
」
。
  7
（
二

）
印
順
長
老
所
寫
的
「
行
狀
」
。
  8
（
三
）
演
培
在
《
一
個
凡

愚
僧
的
自
白
》
所
提
及
的
。
  9
（
四
）
于
凌
波
在
「
把
《
海
潮

音
》
遷
至
臺
灣
的
大
醒
法
師
（
一
八
九
九-

一
九
五
二
）
」
的

相
關
介
紹
。
  10
（
五
）
釋
見
豪
、
釋
自
衎
採
編
，
《
樸
野
僧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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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上
志
：
新
竹
靈
隱
寺
無
上
和
尚
圓
寂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》
，
有

較
完
整
說
明
。
但
以
上
共
五
種
的
任
何
一
種
，
其
相
關
材
料
與

敘
述
，
都
不
出
上
述
內
容
。

因
而
，
我
們
擬
增
加
大
量
的
新
資
料
，
  11
並
改
以
新
佛
教

人
物
傳
記
的
書
寫
角
度
與
內
容
介
紹
；
亦
即
，
從
較
深
入
的
歷

史
發
展
脈
絡
與
處
在
現
代
臺
灣
佛
教
巨
大
轉
折
點
的
歷
史
關
鍵

性
角
色
的
雙
層
觀
察
角
度
，
來
理
解
他
與
介
紹
他
。

此
外
，
他
死
前
兩
個
多
月
（
一
九
五
一
年
九
月
十
七
日
）

，
曾
到
「
臺
中
佛
教
慎
齋
堂
」
參
加
有
「
臺
灣
佛
教
馬
丁
路
德

」
之
稱
的
林
德
林
（
一
八
九○

-

一
九
五
一
）
葬
禮
，
並
致
贈

輓
聯
，
其
內
容
為
：

廿
三
年
文
字
交
深
，
現
代
僧
伽
，
南
瀛
佛
教
，
曾

同
一
鼻
孔
出
氣
。

千
萬
經
卷
論
理
妙
，
典
中
水
潦
，
島
上
葛
藤
，
無

第
二
知
識
分
清
。
  12 

可
見
他
是
在
稱
讚
林
德
林
與
過
人
佛
教
智
慧
，
並
表
示
他

作
為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，
早
已
和
林
德
林
建
立
深
厚
交
情
。
但

，
這
一
對
「
佛
教
馬
丁
路
德
」
與
「
佛
教
改
革
新
僧
」
，
在
此

之
前
，
是
如
何
建
立
彼
此
交
情
的
？
其
歷
史
真
相
為
何
？
也
是

本
文
要
加
以
解
說
的
。

二
、
歷
史
背
景
：
從
太
虛
大
師
到
大
醒
法

師
的
改
革
傳
承
史
解
析

（
一
）
、
新
竹
佛
教
人
物
傳
記
的
新
詮
釋
概
念
及
其
運
用
對
象

 1.
新
詮
釋
概
念
的
相
關
說
明

首
先
，
侯
坤
宏
博
士
在
本
期
同
時
刊
出
的
「
新
竹
市
佛
教

人
物
掠
影
」
一
文
中
，
曾
提
到
：
「
傳
記
主
體
是
一
個
人
的
歷

史
，
在
展
現
個
人
歷
史
的
同
時
，
也
記
錄
了
一
個
時
代
的
各
種

具
體
文
化
現
象
；
吾
人
可
以
透
過
佛
教
人
物
傳
記
，
了
解
一
個

地
區
在
某
個
時
代
的
佛
教
歷
史
」
。

因
此
，
有
關
「
新
竹
佛
教
人
物
傳
記
」
的
必
要
撰
寫
對
象

，
他
認
為
可
以
從
以
下
三
方
面
來
界
定
：

一
、
凡
是
曾
經
在
新
竹
市
佛
教
寺
院
擔
任
住
持
或
常
住
的

僧
人
：
如
斌
宗
、
印
順
、
演
培
、
續
明
、
仁
俊
、
真
華
、
幻
生

、
明
宗
等
法
師
；

二
、
曾
經
是
新
竹
市
佛
教
界
所
辦
之
佛
學
院
（
如
臺
灣
佛

學
院
、
靈
隱
寺
佛
學
院
、
福
嚴
佛
學
院
、
壹
同
女
子
佛
學
院
）

之
師
生
：
如
大
醒
法
師
、
印
海
、
妙
峰
、
通
妙
、
修
嚴
、
淨
明

、
厚
基
、
能
學
、
超
定
等
法
師
；

三
、
出
身
新
竹
市
或
與
新
竹
市
佛
教
關
係
非
常
密
切
的
人

士
：
如
靈
隱
寺
無
上
法
師
、
淨
業
院
勝
光
法
師
、
永
修
精
舍
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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謙
法
師
、
李
世
傑
居
士
等
。

我
同
意
這
個
觀
點
，
所
以
我
在
本
期
《
竹
塹
文
獻
雜
誌
》

第
七
十
一
期
，
負
責
所
撰
述
的
對
象
，
就
是
擔
任
傅
偉
勳
教
授

（
一
九
三
三-

一
九
九
六
）
與
大
醒
法
師
的
傳
記
書
寫
。

再
者
，
我
過
去
雖
認
為
：
「
在
臺
灣
新
竹
市
佛
教
三
百
年

來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除
了
信
仰
的
層
面
與
信
仰
場
所
的
相
關
介

紹
之
外
，
有
關
佛
學
思
想
現
代
學
術
研
究
的
概
況
，
又
是
如
何

？
是
值
得
介
紹
的
。

因
為
新
竹
不
但
有
臺
灣
第
一
義
學
高
僧
印
順
導
師
（
一
九

○

六-

二○
○

五
）
，
也
有
聞
名
國
際
的
佛
教
哲
學
家
傅
偉
勳

教
授
，
更
有
戰
後
享
譽
全
臺
佛
教
界
數
十
年
的
重
量
級
在
地
佛

教
學
者
李
世
傑
（
一
九
一
九-

二○
○

三
）
」
。
  13 

亦
即
，
當
時
我
側
重
的
雖
是
「
有
關
佛
學
思
想
現
代
學
術

研
究
的
概
況
」
。

可
是
，
當
時
因
為
時
間
匆
促
，
所
以
來
不
及
介
紹
傅
偉
勳

教
授
；
也
沒
有
足
夠
的
相
關
資
料
來
撰
寫
一
位
現
代
中
國
佛
教

改
革
健
將
大
醒
法
師
在
新
竹
三
年
記
事
。

直
到
我
主
編
本
期
的
「
新
竹
市
佛
教
人
物
專
輯
」
時
，
才

終
於
將
此
兩
者
的
佛
教
學
術
思
想
傳
記
完
稿
，
  14
了
卻
生
平
一

大
心
願
！

 2.
運
用
對
象
：
從
太
虛
大
師
到
大
醒
法
師
的
改
革
傳
承
史

在
探
討
有
關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  15
大
醒
法
師
的
前
期
佛
教

事
業
傳
記
、
及
其
作
為
改
革
歷
史
角
色
的
形
成
之
前
，
有
必
要

先
將
其
俗
家
背
景
，
略
作
引
言
，
以
作
隨
後
相
續
解
說
時
的
論

述
指
引
線
索
之
用
。

新
僧
大
醒
法
師
是
在
二
十
世
紀
的
第
一
年
，
出
生
於
江
蘇

省
東
臺
縣
，
俗
姓
袁
，
是
清
末
士
紳
家
族
的
子
弟
，
受
過
良
好

的
正
規
教
育
。
他
出
家
之
年
（
一
九
二
四
）
，
已
虛
歲
二
十
五

，
但
才
剛
從
東
臺
師
範
學
院
畢
業
，
前
途
似
錦
。
所
以
他
當
時

的
處
境
，
大
不
同
於
其
他
出
家
僧
侶
那
樣
不
得
已
的
人
生
處
境

，
才
因
不
得
已
而
走
向
出
家
為
僧
之
路
。
反
之
，
他
是
帶
著
清

醒
的
理
性
選
擇
與
具
備
必
要
的
現
代
教
育
師
資
訓
練
之
後
，
才

毅
然
選
擇
走
向
革
命
性
的
新
僧
侶
志
業
生
涯
的
。

此
從
印
順
長
老
為
其
撰
述
的
「
行
狀
」
前
幾
段
，
就
可
以

清
楚
讀
到
我
以
上
所
述
的
同
樣
情
況
，
只
是
他
用
典
雅
精
練
的

文
言
文
來
表
達
而
已
。
例
如
，
首
先
他
說
：

法
師
名
機
警
，
晚
年
別
署
隨
緣
。
太
虛
大
師
字
以

大
醒
，
因
以
大
醒
行
。
俗
姓
袁
江
蘇
東
臺
世
家
子

；
畢
業
於
母
里
師
範
。
讀
《
憨
山
夢
遊
集
》
，
  16

遐
然
有
出
世
志
，
因
從
讓
之
和
尚
剃
落
；
時
民
國

十
三
年
，
年
廿
五
矣
。
是
年
夏
，
虛
大
師
講
《
維

摩
經
》
於
光
孝
寺
，
法
師
始
側
講
席
。
秋
，
去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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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昌
佛
學
院
」
，
專
心
內
典
。
法
師
於
整
僧
護
教

，
願
力
甚
宏
，
揭
「
新
僧
」
為
號
召
；
虛
大
師
因

為
字
以
「
大
醒
」
。
  17 

但
是
，
他
上
述
的
出
家
前
後
的
相
關
變
化
歷
程
，
如
果
用

來
對
比
他
出
家
後
矢
志
追
隨
的
現
代
中
國
佛
教
革
新
派
領
袖
太

虛
大
師
本
人
的
情
況
，
恰
成
強
烈
的
對
比
。

因
此
，
以
下
本
文
先
介
紹
太
虛
大
師
是
如
何
成
為
著
名
的

當
代
佛
教
改
革
者
。
我
們
須
知
，
這
一
部
分
的
解
說
之
所
以
必

要
，
是
因
大
醒
法
師
是
成
年
後
才
出
家
，
在
出
家
之
前
，
他
與

當
時
的
佛
教
界
接
觸
不
多
；
但
他
又
在
出
家
不
久
，
就
躍
居
成

為
重
要
的
佛
教
改
革
健
將
，
這
是
不
合
歷
史
常
規
的
。

而
之
所
以
能
支
持
他
作
為
改
革
家
的
角
色
，
其
實
完
全
是

奠
基
於
其
追
隨
者
太
虛
大
師
的
改
革
教
育
事
業
，
以
及
太
虛
大

師
的
佛
教
成
長
經
驗
。
若
缺
這
一
塊
介
紹
，
大
醒
法
師
的
歷
史

角
色
就
不
明
顯
，
也
不
可
解
。

所
以
，
本
文
特
先
將
其
詳
加
介
紹
，
當
作
歷
史
背
景
來
理

解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大
醒
法
師
與
太
虛
大
師
的
改
革
共
識
，
便
具

有
足
夠
的
歷
史
理
由
來
支
持
。

之
後
，
才
接
著
介
紹
作
為
改
革
者
太
虛
大
師
的
最
親
信
、

也
最
得
力
的
改
革
助
手
大
醒
法
師
本
人
，
也
相
繼
成
為
「
太
虛

流
新
僧
」
的
相
關
歷
程
，
及
其
實
質
作
為
狀
況
。
於
是
兩
者
的

歷
史
銜
接
就
可
以
清
楚
建
構
起
來
。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編
註
：
本
文
為
作
者
個
人
研
究
論
述
與
見
解
，
不
代
表
本
社
立

場
。

 2.�
根
據
星
雲
的
回
憶
，
當
年
「
我
們
在
路
上
，
雨
愈
下
愈
急
，
水

已
深
達
腰
際
，
只
能
寸
步
移
動
，
找
尋
高
一
點
的
道
路
慢
慢
前

行
。
終
於
在
午
後
黃
昏
時
到
達
善
導
寺
，
大
醒
法
師
見
到
我
們

，
他
表
示
自
己
住
在
這
裡
，
也
是
寄
人
籬
下
，
自
身
難
保
，
對

我
們
前
來
，
實
在
難
以
幫
助
。
這
也
難
怪
，
那
個
時
候
的
善
導

寺
，
有
臺
北
市
政
府
的
兵
役
科
及
警
務
處
的
交
通
大
隊
住
在
裡

面
，
只
留
一
個
小
木
屋
給
善
導
寺
的
幾
個
人
眾
居
住
，
另
外
就

只
有
一
個
大
雄
寶
殿
而
已
」
。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3.�
幻
生
，
「
從
認
識
大
醒
法
師
說
起
」
，
沈
九
成
主
編
，
《
內
明

》
六
十
九
期
（
一
九
七
七
年
十
二
月
）
，
頁
二
十
三
。

 4.�
根
據
佛
光
山
星
雲
的
說
法
，
他
認
為
：
「
一
九
四
六
年
，
大
醒

法
師
繼
太
虛
大
師
之
後
，
接
任
浙
江
奉
化
雪
竇
寺
住
持
，
蔣
公

從
小
住
在
雪
竇
寺
，
母
親
經
常
禮
佛
誦
經
，
蔣
公
因
而
對
佛
教

很
護
持
。
很
多
人
都
說
，
雪
竇
寺
好
像
蔣
家
的
寺
院
一
樣
。
大

醒
法
師
告
訴
我
，
在
妙
高
臺
上
，
他
送
過
不
少
次
的
書
、
煮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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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道
地
的
素
菜
給
蔣
介
石
先
生
食
用
，
可
見
他
和
老
蔣
先
生
關

係
密
切
。⋯

⋯

（
大
醒
到
靈
隱
寺
辦
學
）
不
久
後
，
聽
說
蔣
經

國
先
生
要
在
觀
音
山
做
一
場
佛
事
，
超
薦
他
的
母
親
毛
夫
人
。

毛
夫
人
是
蔣
介
石
先
生
的
原
配
，
也
就
是
經
國
先
生
的
生
母
，

於
抗
戰
初
期
在
大
陸
被
日
本
人
的
飛
機
投
彈
炸
死
，
據
聞
經
國

先
生
那
時
候
十
分
悲
痛
，
誓
言
要
「
『
血
債
血
還
』
。
後
來
到

了
臺
灣
，
於
一
九
五
一
年
，
應
該
就
是
他
母
親
逝
世
十
周
年
紀

念
，
便
想
舉
行
一
堂
超
薦
佛
事
。
由
於
大
醒
法
師
曾
是
奉
化
雪

竇
寺
的
住
持
，
過
去
雪
竇
寺
和
蔣
家
一
直
有
很
深
的
因
緣
關
係

，
知
道
大
醒
法
師
在
臺
灣
，
蔣
經
國
先
生
很
高
興
，
就
邀
請
大

醒
法
師
主
持
這
一
場
佛
事
」
。
星
雲
，
《
參
學
瑣
談
：
憶
大
醒

法
師
》
，
人
間
佛
教
通
訊
社
，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。

 5.�
以
上
的
發
展
過
程
，
根
據
當
時
年
紀
幼
小
的
學
員
淨
良
，
曾
有

如
下
的
簡
單
記
憶
：
「
當
時
大
醒
法
師
當
我
們
的
監
學
，
大
醒

法
師
睡
講
堂
後
面
房
間
，
跟
我
們
睡
一
個
木
板
而
已
。
後
來
蔣

經
國
母
親
毛
夫
人
在
觀
音
山
做
七
，
因
大
醒
法
師
跟
蔣
過
去
有

往
來
，
透
過
某
種
關
係
請
達
心
法
師
，
帶
著
我
們
同
學
幫
蔣
母

唸
經
，
是
時
三
更
半
夜
，
坐
阿
兵
哥
車
子
，
山
上
又
沒
有
電
燈

，
也
沒
有
包
是
人
情
。
回
來
之
後
，
因
為
大
家
不
舒
服
，
也
沒

有
什
麼
好
處
，
二
方
面
大
醒
法
師
被
唯
慈
與
許
多
法
師
，
弄
得

難
以
招
架
，
哭
了
起
來
。
三
更
半
夜
在
房
間
哭
得
蠻
傷
心
的
大

醒
法
師
，
回
到
山
上
來
，
再
加
上
鬧
了
風
波
，
整
晚
沒
睡
，
為

此
就
中
風
了
。
一
中
風
當
然
我
們
就
這
樣
解
散
了
」
。
釋
堅
如

，
「
淨
良
長
老
專
訪
」
（
抄
本
）
（
高
雄
佛
教
道
場
）
。

 6.�
釋
見
豪
、
釋
自
衎
採
編
，
《
樸
野
僧
·
無
上
志
：
新
竹
靈
隱
寺

無
上
和
尚
圓
寂
五
十
週
年
紀
念
》
，
頁
一
四
五-

一
五
一
。

 7.�
載
《
竹
塹
文
獻
雜
誌
》
第
六
十
四
期
，
二○

一
七
年
九
月
，
頁

二
十
八-

四
十
二
。

 8.�
收
在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編
輯
委
員
會
編
，
大
醒
法
師
著
，
《
大
醒

法
師
遺
著
》
（
臺
北
：
海
潮
音
社
，
一
九
六
三
年
）
的
序
文
部

分
。

 9.�
演
培
，
《
一
個
凡
愚
僧
的
自
白
》
（
臺
北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九
年
）
。

 10.�
收
在
于
凌
波
，
《
中
國
近
代
佛
門
人
物
誌
（
三
）
》
（
臺
北
：

慧
炬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四
年
）
，
頁
二
四
五-

二
五
六
。

 11.
見
本
文
「
參
考
書
目
」
。

 12.�
收
在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編
輯
委
員
會
編
，
大
醒
法
師
著
，
「
第
一

位
是
德
林
和
尚
」
，
收
在
《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》
，
頁
九○

○
-

九○

一
。

 13.�
江
燦
騰
主
編
，
《
跨
世
紀
的
新
透
視
：
臺
灣
新
竹
市
三
百
年
佛

教
文
化
史
導
論
》
，(

臺
北
：
前
衛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
八)

，
頁

三
五
一
。

 14.�
有
關
「
活
躍
在
解
嚴
前
後
的
佛
學
思
想
家
：
我
所
實
際
接
觸
與

所
理
解
的
傅
偉
勳
學
術
傳
記
」
一
文
，
將
與
本
文
在
本
期
「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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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
市
佛
教
人
物
專
輯
」
內
，
一
併
刊
出
。

 15.�
在
本
文
中
，
「
太
虛
流
新
僧
」
與
「
新
僧
大
醒
」
或
「
新
僧
」

，
都
是
指
大
醒
的
同
義
詞
。

 16.�
《
憨
山
夢
遊
集
》
是
明
末
四
大
師
之
一
憨
山
德
清
的
文
集
，
是

明
末
大
佛
教
改
革
實
踐
家
禪
僧
憨
山
德
清
所
著
文
獻
彙
編
。
基

本
上
，
近
代
中
國
改
革
的
啟
蒙
教
材
，
主
要
是
承
襲
明
末
改
革

經
驗
的
。
見
江
燦
騰
著
，
《
晚
明
佛
教
改
革
史
》
，
桂
林
：
廣

西
師
範
大
學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六
年
。

 17.�
印
順
，
「
行
狀
」
，
收
在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編
輯
委
員
會
編
，
大

醒
法
師
著
，
《
大
醒
法
師
遺
著
》
，
序
文
。

玄
奘
大
學
視
覺
傳
達
設
計
學
系
勇
奪
國
際
大
賽
銅
獎

玄
大
視
傳
系
致
力
培
育
優
秀
專
業
人
才
，
學
生
歷
年
參

賽
屢
獲
佳
績
，
近
期
再
傳
捷
報
。
學
生
作
品
「
深
夜
節
幕
」

參
與
第
二
十
一
屆
「
白
金
創
意
國
際
大
賽
」
，
在
競
爭
激
烈

眾
多
參
賽
作
品
中
脫
穎
而
出
，
榮
獲
綜
合
設
計
類
銅
獎
，
表

現
亮
眼
。

這
次
獲
得
第
二
十
一
屆
「
白
金
創
意
國
際
大
賽
」
綜
合

設
計
類
銅
獎
的
作
品
「
深
夜
節
幕
」
是
由
學
生
周
雨
柔
、
張

詠
淇
、
曾
梓
庭
共
同
企
劃
設
計
。
作
品
主
要
是
強
調
光
害
對

生
物
所
帶
來
的
生
活
影
響
，
呼
籲
過
多
的
人
工
照
明
系
統
對

自
然
環
境
帶
來
極
大
的
危
害
，
設
計
37
張
生
物
卡
以
透
光
表

現
來
放
映
三
十
七
種
生
物
受
到
的
光
害
影
響
，
指
出
現
代
人

工
照
明
對
生
態
造
成
的
嚴
重
迫
害
，
喚
起
大
眾
的
危
機
意
識
。

指
導
老
師
于
敏
玲
表
示
，
學
生
對
這
個
主
題
相
當
堅
持

，
在
設
計
企
劃
過
程
對
自
我
要
求
極
高
，
不
論
執
行
規
劃
或

是
細
節
處
理
都
具
有
相
當
高
於
學
生
一
般
能
力
之
上
，
展
現
設
計

表
現
專
業
態
度
與
完
成
度
。
玄
奘
大
學
視
傳
系
在
學
生
學
習
四
年

歷
程
中
，
有
多
元
的
教
學
內
容
激
發
學
生
對
設
計
領
域
的
學
習
，

如
這
次
得
獎
學
生
在
學
期
間
都
曾
參
與
業
界
實
習
、
移
地
教
學
、

展
演
規
劃
、
文
創
設
計
等
課
程
，
不
僅
學
生
在
設
計
領
域
能
夠
專

精
到
位
，
並
能
在
跨
領
域
之
觀
察
與
業
界
銜
接
上
都
有
所
經
歷
。

玄
大
視
傳
系
主
任
吳
敬
堯
表
示
，
玄
奘
大
學
視
覺
傳
達
設
計

學
系
以
培
育
優
秀
設
計
師
為
教
學
理
念
之
一
，
在
國
內
外
多
有
不

少
學
生
競
賽
獲
得
相
當
好
的
成
績
。
如
教
育
部
所
主
辦
「
全
國
學

生
美
展
」
，
都
得
到
特
優
、
優
等
、
甲
等
多
名
佳
績
。
玄
奘
大
學

視
覺
傳
達
設
計
學
系
配
合
廣
告
商
業
設
計
與V

R

互
動
遊
戲
媒
材
，

培
育
跨
域
多
元
人
才
為
教
育
目
標
，
鼓
勵
學
生
參
賽
，
持
續
以
國

際
競
賽
獎
項
邁
進
。


